
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

项目合同

丁程名称：满洲呈市交通运输局工程咨询管理服务竞争性磋商

丁程地点：满洲里巾说内

合同编吵： HA-2021-GL-OO1 

发包人：满洲里市交通运输局

设计人：内蒙古虹安父通研究院行限公司

签订口期 ： 2021 年 3 月 19 日



合同正文

叩方：汕洲里巾交通运输局

乙方：内蒙古如安交通研究院

根据巾方委托内蒙古诚霖建设坝目忤现有限公司实施的内蒙古

自治区政附采购满洲里市交通运输局工程咨询管理服务竞争忖磋商

坝 H 的采购銡果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同合同认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附办公厅关 J[政府向社会丿」

口购买服务的实施总见》（内政办 (2011) 80 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十印发政附向补会力芷购买服务管狸办法的通知》

（内政办发 ( 2015 ) 151 号）之规正，经巾乙双方协商，本若平等且

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一致同意，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购买服务的内容及期限

1. 甲方以竞争刊磋商采购乙方提供的以下服务：满洲里市交通运

输局 1全程咨询忤理服务竞争性磋商。

且。

内容包括： L和设计服务。

2. 本合同坝 H 的服务周期限为 ：

|, 1 2021 年立月卫」 1 平 202 1 年 i月旦＿ I J 止，共计 30 天。

3. 服务地点： G301 公路及县道 342 公路部分路段改造施工图设

第二条合同金额

本合同服务费总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：—壹伯仙拾摒万壹忏壹

伯几眳兀 (Y 1581100. 00 元） 。

第三条服务内容、质量标准和绩效目标



l 、服务内容 ： G301 公路及县道 342 公路部分路段改造施上图服

务；

2、匝饥标泭及绩效 H 标 ： 符合国家现行质匮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；

第四条 验收方及验收标准

设计义件的原口和探度均应符合交通部“公路基本建设项 H, 设

计义件编制办认 (2007) 358 号”的规定。甲方未作出甘面要求的，

均按现行公路勘测、设计的有｀关《规程》、

第五条服务受益方评价标准及方法

《规范》办理。

1 、

2 、

3 、

依据服务进度，对乙方服务进行评价；

依据亢成坝 H 满总度，对乙方服务评价；

依据项目完成情况，对乙方服务评价 ；

第六条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

乙方承接服务项目后，巾巾方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程跟踪和监

督 。 项 H 完成启，甲方个头组织财政部门、服务对象和补会中介机构

＾＄第二方对项目的绩效、服务对象受简情况、公众满总度等进行评价，

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；监督和绩效评价结果勹服务费打钩，激

励和约束条款巾双方商定 。

第七条双方权利和义务

］．甲方的权利和义务：

(1) 甲力不得要求乙力违反国豕有关标准进行设计。

(2) 甲方如变更委托设计项目、规模、条们或由千甲

方的原因造成乙力勘测设计返丁时，双方除另行签订补充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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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重新明确付关条款外，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向乙方

支付返丁＄费。

(3) 甲方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文

们时，必须征得乙方同意，不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。

(4) 甲力应维护乙力的勘察成果和设计文件版权，未

纤乙方同意，不得控自转给第二方重复使用或用于木合同项

门以外的项目。

(5) 甲方负责与该项 目涉及到的水利、文物、电力和通

讯线路、地下管道、环保、矿产、煤炭、铁路、规划、土地

等部门有关联系工作，上述相关部门需要做相应的评估报告

时，甲方另行委托。

2 .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：

(1) 、乙方应按照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

设计，乙方在合同签订厄进行外寸V勘察，外业勘察经甲方验收合格后

30 II 内向 1 仆方提交设计义件，提交设计文件的数罩为施［图设计 6

衾，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晕负责。

(2) 、乙方对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贞修改和补充。设

计义件交付丿五，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部门的设计审查，并根据审查结

论负贞小超出原记范围内的内容做必耍调整补充 。

(3) 、乙方负贞向甲方及施「．单位进行设计交底，处理有关设

计问题和参加竣［验收。乙方为本合同项目的服务至施工完工结束为

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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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、在施［期间乙方根据斋婓安排人员到现场服务，解决施

I中出现的设计问题及甲方提出的设计修改的需要 。

第八条付款方式

巾甲方以国库直接支付、国库授权支付或经本级财政国库部门批

泭丿五以单位资金转账支付笘方式付款。

1) 技术服务人员到达服务地后 1 大内，甲方应将总服务费的

30 ％支付给乙方，仵为前期费用 。

2) 在完成外＼W勘察，施 l ．图交付后，付沽丿毛款（总服务费的 70% ） 。

第九条违约责任

1. 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、报价文件或本合同规定的，

川方有权扣收， 并 l=L 乙方须向叩方支付本合同总价 仁＿％的违约金。

2. 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时间提供服务，从逾期之日起旬

II 按本合同总价 / ％的数额向 1门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半个月以」-

的， If I 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巾此造成的印方经济损失巾乙方承担 。

3 . 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私自将该服务转包第二方完成 。 如私

门转包，则处本合同总价二—％的违约金。

4．叩方无让当狸巾拒绝桵受服务，到期扣付服务款项的，甲方向

乙方佚付本合同总价的—/_％的违约金。甲方逾期付款，则每 Fl 按逾

期金额的 L％向乙方佚付违约金。

5. 其它违约贞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处即。

第十条知识产权归属

（双方约记）

第十一条保密条款

1. 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向

项 目无义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资料 。 如发牛以 L情况，甲方有权索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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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甲方有义务保护乙方的知识产权，未经乙方同意，甲方对工程

咨询单位交付的成果文件、资料不得向第三方转让或用千本合同以外

的项 H 。 如发生以」情况，乙方有权索赔 。

第十二条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忏何争议，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

决，巾合同签订地法院依法裁决 。

第十三条不可抗力

任何 方巾千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在不可抗力事件

銡束丿五 1 I l 内向对方通报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在取得有

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韶确认后，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

同，并根据悄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丁承抇违约贡任 。

第十四条合同的终止

1．合同期满，双方未续签的 。

2. 乙方服务能力丧失，致使服务无法正常进行的 。

3．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发现乙方已不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千政

肘向社会力罩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 ( 201 3 ) 96 号）、 《内

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义 －］政附向社会力價购买服务的实施意

见》 （内政办发 ( 2014 ) 80 号）、 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」 上 印发政阶向社会力口－购买服务管即办法的通知》（内政办发 ( 2015 )

154 号）和本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承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，造成合同

兀认脰行的 。

第十五条税费

此项目发牛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巾乙方负扣 。

第十六条其它

六
｀
，
亭
兮
／
＇



1. 本合同所有附件及政府采购文件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

木合同具有同笘法作效力 。

2．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，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（包括会

议纪婓、补充协议、行来估函）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。

3. 如］方地hl、电话、传真号砃有变更，应在变更当 11 内书面通

知对方， 台则，应承抇相应贞忏 。

第十七条合同生效

1. 本合同订立时间： 2021 年
3 

月 19 l l 。

2 本合同订\、j地点汕洲甲市交通运输局 。

3．本合同在月！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丿五生效 。

4．本合同式 肆 份， 双方各执 止
\
\
－

－贝 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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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少、 7 l ~ , 、 11 户乙：
~{芍；1/

',/ \ , 4,./ 

甲方 （盖章 ） ：满洲里市交通运输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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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、

乙方 I ~们“< —内蒙古缸安

法正付访劣下糕音或签字）
、

^ 
认定代表人（盖帝或签字） : 

委托代理人 （签字） : 

帘够涕
委托代押人（签字）

地 址 ： 地 址 ：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

沁尔加临河区新华街北、利民

街南 、 水源路东
2 
号楼

— 1 —250 3 、—2-2501

屯
传

话 ：

页 ：

屯
传

i舌 ： 0178-8755268

真 ： 无

升户名称 ： 内蒙古虹安交通研

究院有限公司

计户行 ： 中国建设银行巴

彦沌尔市分行临河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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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_ 

期 ： 年. 月日




